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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桂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桂云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99,400,977.91 121,034,021.35 6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406,087.15 -5,104,772.39 42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088,665.32 -8,395,352.25 279.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1,364,377.40 -22,456,129.99 462.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4 -0.06 40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4 -0.06 40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9% -0.80% 4.0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560,769,650.36 1,580,956,442.07 -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6,492,647.38 490,086,560.23 3.3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01,303.88

控股子公司取得的政府补贴

收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916,360.72 控股子公司委托理财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391.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3,107.1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60,744.65

合计 1,317,421.8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38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苏州吴中融玥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苏州吴

中区天凯汇达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35% 19,916,850 0

许汉祥 境内自然人 8.26% 7,360,400 0

苏州市吴中金

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7.06% 6,294,750 0

苏州市长桥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5% 4,500,000 0

陈国荣 境内自然人 2.15% 1,918,498 0

王招明 境内自然人 2.06% 1,832,150 0

许志坚 境内自然人 1.45% 1,291,400 0

查雪芹 境内自然人 0.86% 763,700 0

欧冬 境内自然人 0.84% 747,500 0

蓝建秋 境内自然人 0.81% 720,239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苏州吴中融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苏州吴中区天凯汇达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916,850 人民币普通股 19,916,850

许汉祥 7,360,400 人民币普通股 7,360,400

苏州市吴中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6,294,750 人民币普通股 6,294,750

苏州市长桥集团有限公司 4,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00

陈国荣 1,918,498 人民币普通股 1,918,498

王招明 1,832,150 人民币普通股 1,832,150

许志坚 1,291,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1,400

查雪芹 763,700 人民币普通股 763,700

欧冬 747,500 人民币普通股 747,500

蓝建秋 720,239 人民币普通股 720,23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股东苏州吴中融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吴中区天凯汇达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与苏州市吴中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股东许汉祥先

生、苏州市长桥集团有限公司、王招明先生、陈国荣先生、许志坚先生不属于一致行动

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46,477,677.49 258,568,040.92 34.00%

主要是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中晟环

境收回工程结算款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6,046,911.14 2,449,506.56 146.86%

期末信用级别较高的银行票据增加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92,913.05 869,051.58 -66.30% 期末增值税借方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6,368,473.77 196,952.97 3133.50%

主要是母公司期末预付工程款增加

所致。

应付票据 1,890,000.00 -100.00% 期末应付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合同负债 63,279,579.08 16,212,924.65 290.30%

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中晟环境收到

工程预付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0,623,839.32 21,649,415.51 -50.93%

本期支付了年初计提的奖金， 导致

期末余额降低。

应交税费 3,925,102.26 33,514,461.87 -88.29%

本期支付了年初计提的所得税和应

交增值税，导致期末余额降低。

其他流动负债 11,509,534.10 25,617,249.61 -55.07%

已背书但尚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

减少所致。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99,400,977.91 121,034,021.35 64.75% 主要因收购中晟环境并表所致。

营业成本 152,938,443.30 114,973,192.79 33.02% 主要因收购中晟环境并表所致。

税金及附加 368,966.43 1,487,666.37 -75.20%

本期应交增值税下降， 导致城建税

等下降所致。

销售费用 4,804,766.59 3,557,558.01 35.06% 主要因收购中晟环境并表所致。

管理费用 13,348,114.38 3,507,708.86 280.54% 主要因收购中晟环境并表所致。

研发费用 6,147,732.04 4,257,286.58 44.40% 主要因收购中晟环境并表所致。

财务费用 2,085,260.79 785,180.14 165.58% 本期银行借款同比上升所致。

其他收益 1,301,303.88 333,350.00 290.37% 主要因收购中晟环境并表所致。

投资收益 916,360.72 主要因收购中晟环境并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6,623,570.23 117,188.14 5552.08%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中晟环境报告期

内大幅收回应收账款， 相应的坏账

准备转回。

资产减值损失 -97,869.11 -1,808,278.91 -94.59%

上年同期存货价格下降明显， 本期

波动相对较小， 导致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3,537,920.42 -100.00% 本报告期内未处置长期资产。

所得税费用 5,688,303.97 -253,663.62 -2342.46% 主要是本期净利润同比上升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1,364,377.40 -22,456,129.99 -462.33% 主要因收购中晟环境并表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065,548.49 -10,768,315.27 -52.96% 本期支付的在建工程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555,807.66 -801,258.00 -1667.01%

本期母公司增加短期借款， 补充流

动资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苏州市吴中

金融控股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苏州吴

中区天凯汇

达股权投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其 他

承诺

1、本承诺人承诺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

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2、本承诺人承诺全面、完整、及时履

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以及

本承诺人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

诺。 若本承诺人违反该等承诺，给上市公司或者股东造

成损失的，本承诺人愿意：（1）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

会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2）依法承担对上市

公司和/或股东的补偿责任；（3） 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或

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

有关规定，对本承诺人作出的处罚或采取的相关监管措

施。

2020

年08月

17日

2020

年 8 月

17日至

2022

年12月

31日

正常

履行

中

苏州市吴中

金融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业 绩

承 诺

及 补

偿 安

排

标的公司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的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数额分别不低于9,000.00万元、10,000.00万元、

11,000.00万元， 且业绩承诺期累计实现净利润总额不

低于30,000.00万元。 在业绩承诺期间内，如标的公司每

年实现净利润数不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数，而且业绩承

诺期累计实现净利润等于或超过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

净利润的，则吴中金控无须承担补偿责任，否则应以现

金方式承担补偿责任。 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当期超额

实现的净利润部分可以顺延计入至下一年度的实现净

利润计算指标，但该年度实现净利润不得用于弥补前年

度的业绩承诺指标，吴中金控不得以已弥补完成此前年

度的业绩承诺为由，而要求高科石化退还过去年度发生

或支付的补偿金。

2020

年08月

17日

2020

年 8 月

17日至

2022

年12月

31日

正常

履行

中

蔡桂如 ;丁

国军;高琦;

李秋 兰 ;李

文龙; 刘君

南;马建新;

穆玉军 ;钱

旭锋;吴燕;

许春栋 ;杨

冬琴; 张鸿

嫔;张军;张

雅;周迎

其 他

承诺

1、本承诺人承诺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上市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本承诺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

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

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3、本承诺人承诺对本承诺人的

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4、本承诺人承诺不动用上市公

司资产从事与本承诺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 消费活

动。 5、本承诺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

制度与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若

上市公司后续推出股权激励政策，本承诺人承诺拟公布

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上市公司填补回报

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7、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另行发布填补摊薄即期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相关

意见及实施细则后，如果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及本承诺

人承诺与该等规定不符时，本承诺人承诺将立即按照中

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出具补充承诺，并积

极推进上市公司制定新的规定，以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8、本承诺人承诺全面、完整、及时

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以

及本承诺人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

承诺。 若本承诺人违反该等承诺，给上市公司或者股东

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愿意：（1）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2）依法承担对上

市公司和/或股东的补偿责任；（3） 接受中国证监会和/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

的有关规定，对本承诺人作出的处罚或采取的相关监管

措施。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 应当

详细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的工作

计划

不适用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4,000

-

-

5,200 1,505.64 增长 165.67%

-

-

245.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

-

0.58 0.17 增长 165.67%

-

-

243.27%

业绩预告的说明

1、2020年收购控股子公司中晟环境产生的收益于2020�年4�月1�日起并入公司，且中晟环境

业绩平稳，本报告期系合并后的收益，故同比增长幅度较大。

2、母公司由于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因素减弱，且年初原油价格大幅增长，基础油价格

也较上年有所回升,公司润滑油业务较上年有所增长,影响了合并利润。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合同订立公司

方名称

合同订立对方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行的

进度

本期及累计确

认的销售收入

金额

应收账款回

款情况

苏州中晟环境

修复有限公司

苏州吴中太湖新城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木渎新城污水厂

二期设施采购及

安装

111,747,

913.90

设备采购准

备进场中

0

28,000,

000.00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30%以上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 12,000 0 0

合计 12,00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

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年01月07日

苏州市吴中区东

太湖科技金融城

综合楼3楼

其他 机构 中小投资者

行业市场状况,中晟环

境的主要业务及业绩

情况

见投资者关系活动表

2021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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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6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修订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以下简称 “新租赁准

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

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包括A股上市公司）自2021年1

月1日起实施。 依据上述规定及要求，公司对现行租赁相关会计政策作出变更。

2、变更日期

公司根据财政部上述相关准则及通知规定， 作为A股上市企业， 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

则。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修订并发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21号—租赁》。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

租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

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 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

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

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期内

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按照新租赁准则应用指南的衔接规定，公司选择根据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的累

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

期间信息(即“简化的追溯调整法”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

则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

六、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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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6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全

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21年4月26日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

与会议董事9名，实际参与会议董事9名， 3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张军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一季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 �票。

《2021年一季度财务报告》全文请参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 �票。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请参见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特此公告

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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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21年4月16日以邮件和电话的

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21年4月26日上午 9:00� 以现场方

式在江苏省宜兴市徐舍镇鲸塘工业集中区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秦海翔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监

事 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人，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1年一季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经核查，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一季度财务报告的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21年一季度财务报告》全文请参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请参见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 26�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苏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柏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灿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5,113,503,377.05 4,024,012,103.50 2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97,025,917.55 1,025,272,662.04 7.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0,777,491.21 -188,595,994.32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820,608,877.88 1,359,965,780.24 3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838,497.22 28,989,914.98 2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4,797,956.47 28,570,420.38 21.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8 2.99

增加0.29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15 0.1510 2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15 0.1510 20.2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4,157.7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00,934.7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80,541.30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4,590,576.4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7,715.9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33,674.11

所得税影响额 327,840.67

合计 40,540.7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50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

司

96,480,000 50.25 96,48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广东益隆投资有限公司 18,144,000 9.4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广东信达兴投资有限公司 7,648,000 3.98 0 质押 7,648,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6,900,000 3.59 0 质押 6,9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吕玉梅 3,847,200 2.0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浙江浙农金泰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2,400,000 1.2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中农利成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2,304,000 1.2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李媚媚 1,926,244 1.0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孟珍 1,823,356 0.9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天保 1,585,216 0.8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东益隆投资有限公司 18,14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44,000

广东信达兴投资有限公司 7,648,000 人民币普通股 7,648,000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6,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900,000

吕玉梅 3,847,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47,200

浙江浙农金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

北京中农利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30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4,000

李媚媚 1,926,244 人民币普通股 1,926,244

黄孟珍 1,823,356 人民币普通股 1,823,356

张天保 1,585,216 人民币普通股 1,585,216

罗静 1,117,228 人民币普通股 1,117,22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变动幅度

（%）

差异说明

货币资金 502,317,566.78 1,004,668,590.89 -50.00

主要系本期采购付款增加所

致

应收票据 0.00 92,796,97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票据结算方式减

少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39,311,900.09 61,535,221.36 -36.11

主要系本期票据结算方式减

少所致

预付款项 1,169,356,170.36 405,960,064.23 188.05

主要系本期采购付款增加所

致

存货 1,965,371,206.01 1,236,361,302.22 58.96

主要系本期采购存货增加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170,919,576.88 8,836,255.06 1,834.30

主要系本期首次执行套期会

计准则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76,594,199.97 3,776,199.68 1,928.34

主要系本期新增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及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使用权资产 19,741,771.27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首次执行新租赁

准则所致

应付票据 1,021,863,349.83 594,274,924.75 71.95

主要系本期票据结算方式增

加所致

应付账款 986,254,044.31 369,826,795.88 166.68 主要系本期采购量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849,343,741.16 543,528,702.66 56.26

主要系本期预收客户货款增

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43,618,735.63 108,447,196.07 -59.78

主要系期末已背书未终止确

认的应收票据减少所致

租赁负债 16,881,828.07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首次执行新租赁

准则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408,077.05 4,806,821.73 -91.51

主要系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减

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36,753,371.72 -161,386.57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新增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2）利润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

差异说明

营业收入 1,820,608,877.88 1,359,965,780.24 33.87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1,691,725,364.96 1,248,848,485.05 35.46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长所致

研发费用 4,658,438.53 3,074,980.52 51.49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增加所

致

其他收益 2,223,922.07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贴计入其

他收益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3,721,546.77 576,663.83 2,279.47

主要系按交易性金融资产确

认的远期外汇合约终止确认

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7,571,060.45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按交易性金融资产确

认的远期外汇合约终止确认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970,931.81 -5,503,258.05 不适用

主要系应收款项信用减值准

备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270,125.59 1,340,838.12 69.31

主要系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所

致

（3）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

差异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40,777,491.21 -188,595,994.3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经营性付款

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475,672.33 -214,172,066.4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赎回银行理

财金额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0,533,105.29 260,540,995.07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

款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苏毅

日期 2021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3970� � � � � � � � �证券简称：中农立华 公告编号：2021-022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已于2021年4月16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于2021年4月2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

参会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及〈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21-024）。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3970� � � � � � � � �证券简称：中农立华 公告编号：2021-023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已于2021年4月16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于2021年4月2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6人，实

际参会监事6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及〈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21-024）。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3970�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农立华 公告编号：2021-024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以前年度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独

立董事及监事会对此次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 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2018年12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以及《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的通知》（以下统称“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

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二）变更日期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要求，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三）变更前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及其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2018年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21号———租赁》（新租赁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根据新租赁准则规定，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

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余使

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

计提折旧。 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

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按照新租赁准则进行财务报表披露，并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新租

赁准则与现行租赁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2021年年初留存收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2018年12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21号———租赁》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的相应变

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前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执行新

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会计政策的变更。

特此公告。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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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5月18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5月18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环球财讯中心M层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5月17日

至2021年5月18日

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17日15:00至2021年5月18日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6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薪酬、津贴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20年度执行情况及2021年度预计额度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

11 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6）人

12.01 苏毅 √

12.02 浦颖 √

12.03 杨剑 √

12.04 黄柏集 √

12.05 李明光 √

12.06 康凯 √

1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13.01 花荣军 √

13.02 潘爱香 √

13.03 吴学民 √

14.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4）人

14.01 马丽芬 √

14.02 樊黎明 √

14.03 张铮 √

14.04 赵富明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中，《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的相关公告；其他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

2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10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7,8,9,11,12,13,14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

票。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五)�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流通股股东可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 ）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现将网络投票事项通知如下：

1.�本次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2021年5月17日15：00至2021年5月18日15：00。为有利于投票意见的顺利提交，请拟参加网

络投票的投资者在上述时间内及早登录中国结算网上营业厅（网址：inv.chinaclear.cn）或关注中国结算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结算营

业厅” ）提交投票意见。

2. �投资者首次登陆中国结算网站进行投票的， 需要首先进行身份认证。 请投资者提前访问中国结算网上营业厅 （网址：inv.

chinaclear.cn）或中国结算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结算营业厅” ）进行注册，对相关证券账户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能。 具体方式请

参见中国结算网站（网址：www.chinaclear.cn）“投资者服务专区-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如何办理-投资者业务办理” 相关说明，或拨

打热线电话4008058058了解更多内容。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详见下

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970 中农立华 2021/5/12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1年5月18日（9:00-11:30）

(二)�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环球财讯中心C座九层证券法律部

(三)�登记方式：

1.�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2.�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文件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

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六、 其他事项

(一)�联系人：黄柏集

联系电话：010—59337358

传真号码：010—59337495

电子邮箱：sal@sino-agri.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一号环球财讯中心C座九层

(二)�本次会议预计召开半日，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5月1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薪酬、津贴的议案

7 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9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20年度执行情况及2021年度预计额

度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的议案

11 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 苏毅

12.02 浦颖

12.03 杨剑

12.04 黄柏集

12.05 李明光

12.06 康凯

1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3.01 花荣军

13.02 潘爱香

13.03 吴学民

14.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14.01 马丽芬

14.02 樊黎明

14.03 张铮

14.04 赵富明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

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

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

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

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

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500票的表

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

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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